
彰化縣機關/部隊/補教業/機構/僱用人性騷擾防治建置輔導查核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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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查核日期：109年  月   日 

單位名稱  單位地址  

負責人  員工人數  申訴電話 
 

申訴信箱  
總人數 

(人/月) 

□9人以下(直接填寫其他欄) 

□10人至29人 

□30人以上 

申訴傳真 

 

總人數 

計算方式 

*貴單位組織成員     人+受僱人     人+受服務人員     人=總人數    人， 

以上任1項人員分類不重複計算，無者填”0”。 

1.總人數:包括單位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下列人員數量加總之總人數。 

2.組織成員:指一群人為達特定目標，經由一定的程序所組成的團體組成人員。 

3.受僱人: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，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，均屬受僱人。 

4.受服務人員:指到單位處所受服務且非組織成員或受僱人者，如顧客及廠商等。 

輔導查核事項 應改善事項建議 

建置受理 

性騷擾申訴 

窗口 

 依據:性騷擾防治準則第4條(10人以上) 

（現場請備性騷擾防治自主檢查表及其相關資料備查） 

一、設立受理性騷擾申訴管道：□是   □否， 

預定完成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二、訂定處理性騷擾申訴程序 

□已建置    □未建置，預定完成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

三、設立專責處理 

(一) 專責處理人員：□已建置   □未建置，人員名稱： 

(二) 專責處理單位：□已建置   □未建置，單位名稱： 

 

公開揭示 

性騷擾相關 

防治措施 

 依據:性騷擾防治準則第4條(30人以上) 

一、訂有防治性騷擾之政策宣示 

□已建置    □未建置，預定完成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

二、建置性騷擾之申訴、調查及處理機制 

□已建置    □未建置，預定完成日期：  年    月    日 

(一) 訂有加害人懲處規定：□是   □否，說明： 

(二) 當事人隱私之保密：□是    □否 

三、其他性騷擾防治措施 

□無   □有，說明： 

 

成立 

調查單位 

 依據:性騷擾防治準則第14條(30人以上) 

（現場請備資料備查。若有實際調查案件，請提供實際案件之調查人員名單） 

一、近一年內，是否接獲性騷擾事件申訴？□是   □否(第二、三題免填) 

二、調查單位成員人數是否2人以上 □是  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

三、調查成員女性比例不低於2分之1□是  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

 

其他 

 若列管單位未有組織成員、受僱人或受服務人員人數(或未滿10人)，符

合以下其中一項即查核合格： 

□參加性騷擾防治相關教育訓練(需檢附簽到表) 

□張貼性騷擾防治海報或貼紙(貼紙需填寫單位/負責人電話) 
    □完成「彰化縣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」、「禁止性騷擾禁止性侵 

      害暨性騷擾聲明啟事」表單 

 若列管單位無法進行查核，請敘明原因： 

 



輔導查核 

總 結 

□合格 

□尚待建置，將於文到2週內或  年    月    日內完成 

□列管單位目前停業、遷移、非營業中等 

 

機構負責人 (現場人員) 核章：         查核人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